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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2、132 和 136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秘书长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2006 年 2 月 6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应 77 国集团成员加中国的请求，谨提请你注意其就秘书处高级官员最近对

媒体的谈话和简报表达的关注。你可能记得，77 国集团向你提出这一问题已非首

次，我们在 2005 年 10 月 6 日的信中向你表达过同样的关切。 

 77 国集团加中国并于 2006 年 1 月 30 日向常务副秘书长表达了关切，当

时她向秘书处和管理改革非正式全体工作组提交了关于审查工作人员和财务

政策、规则和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77 国集团明确表示，秘书处高级官员最

近绕过大会并向媒体通报与联合国工作有关的事项，特别是指称管理不善、欺

诈和腐败的趋势是没有助益的，并破坏了会员国和大会的监督作用。这种趋势

与 77 国集团加中国为确保会员国与秘书处保持信任和沟通渠道公开而作出的

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77 国集团加中国极其严肃地看待所有关于秘书处内部滥用职权、欺诈和管理

不善的指称。正因为如此，77 国集团建议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优先编写一

份综合审计报告，对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工作进行审查，查明风险领域，并找出各

业务领域包括与采购有关的工作中可能和实际发生欺诈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此

后，第五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这项建议，建议内容并载入了大

会第 59/29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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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秘书处的一位高官甚至在内部监督事务厅审计报告草案提交大会

之前就针对报告内容向媒体发表评论，这种做法对秘书处部分官员行为的适当性

和公正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这种做法也没有适当顾及政府间程序和联合国声

誉。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以及《联合国宪

章》的规定，这些规章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不论资历和国籍都应确保政治中立，

并不采取任何与对联合国负责的国际公务员身份不符的行动。 

 77 国集团加中国敦促你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有关官员立即遵守各项条例和细

则，并不再采取这种做法。 

 我们并明确指出，联合国内部的问责制不应有选择地加以适用，全体工作人

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应该对任何产生的管理不善问题承担责任。我们从最

近对媒体的简报和新闻报道中获悉，秘书处根据内部事务监督厅内部审计报告的

调查结果，对数名官员采取了停职措施，并将对其展开进一步调查。77 国集团加

中国认为，全体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在调查中必须得到适当程序。但是，77

国集团获悉，这几名官员在受到行政处分之前都没有收到这份报告。这种行动使

有关工作人员难以在停职之前进行辩护。并且，由于审计报告主要针对维持和平

行动部，这种做法使我们对以下问题提出关切：为何未就对维和部采购工作负有

直接监督和领导责任的官员采取类似的行动。 

 因此，77 国集团加中国希望转达其对秘书处高级官员最近在未经大会事先协

商和批准的情况下委托顾问公司进行研究和提出调查结果的趋势表达的关注。大

会的监督作用不应被委托进行的调查、审查和研究所取代，特别是这种研究及其

相关资源都未得到大会授权。目前，会员国正在努力加强内部监督事务厅的作用，

而这种行动恰恰严重削弱和破坏了监督厅的审计和调查工作。77 国集团加中国强

调，顾问报告中的调查结论，尤其是指称问责框架存在严重缺陷的结论，必须提

交大会评估。 

 77 国集团加中国支持秘书长为促进联合国道德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并敦促你

不遗余力地制止这种不健康的趋势，这种趋势对目前会员国及秘书处改革和加强

联合国的努力并无助益。我们强调，应根据既定的司法行政制度对指称的所有错

失行为进行迅速调查和公正处理，并遵守适当的程序。 

 77 国集团加中国认为，如果我们与你保持对话，就能解决上述多项关切。我

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并避免今后再次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期待着你

就本函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并且，77 国集团加中国指出，联合国改革对于联合

国全体会员国都极为重要。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进程的微妙性，我们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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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履行集体责任，确保联合国改革取得成功。我们不应让联合国的改革受到

个别行动，特别是秘书处少数高官行动的破坏。 

 我以 77 国集团加中国的名义，请你将本函作为大会分配给第五委员会有关

议程项目的文件分发为荷。 

 

77 国集团主席 

南非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杜米萨尼·库马洛（签名） 

 


